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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规程是以GB/T778.1~3—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

和热水水表》、国际法制计量组织 (OIML)的国际建议OIMLR49-1:2013 (E) 《测
量可饮用冷水和热水的水表—第1部分:计量和技术要求》、OIMLR49-2:2013 (E)
《测量可饮用冷水和热水的水表—第2部分:试验方法》为编制依据,结合了我国热水

表制造和使用行业现状,对JJG686—2006正文部分进行修订的。主要的技术指标与国

家标准等效。根据管理工作需要,将原JJG686—2006 《热水表》拆分为检定规程和型

式评价大纲两个技术规范。
本规程与JJG686—2006正文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在规程适用范围重新进行了规定:除机械式热水表外,增加了基于电磁或电子

原理工作的热水表;热水表最高工作温度由180℃改为130℃,并用温度等级表示;
———热水表的流量特性由Q1、Q2、Q3、Q4 确定,替代原特性流量符号;
———热水表按Q3 (以m3/h为单位)和Q3/Q1、Q2/Q1 的比值标志,并规定了系

列数,替代原水表代号和计量等级A、B、C、D的表达方式;
———检定项目中原 “外观检查”改为 “外观与功能检查”;
———检定周期由原 “一般不超过2年”的规定改为与国家计量行政部门对强制检定

计量器具的管理方式相同;
本规程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JJG686—1990 热水表;
———JJG686—2006 热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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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水表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标称口径不大于300mm的热水水表 (以下简称热水表)的首次检

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查。
本规程所指热水表为测量流经封闭满管道热水、温度等级为T70~T130的水表,

包括机械式热水表、配备了电子装置的机械式热水表、基于电磁或电子原理工作的热

水表。

2 引用文件

本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G162—2009 冷水水表

JJG164—2000 液体流量标准装置

GB/T778.1—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1部分:规范

GB/T778.2—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2部分:安装要求

GB/T778.3—2007 封闭满管道中水流量的测量 饮用冷水水表和热水水表 第

3部分: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

OIMLR49-1:2013 (E) 测量可饮用冷水和热水的水表—第1部分:计量和技

术要求 《Watermetersintendedforthemeteringofcoldpotablewaterandhotwater—

Part1:Metrologicalandtechnicalrequirements》

OIMLR49-2:2013 (E) 测量可饮用冷水和热水的水表—第2部分:试验方法

《Watermetersintendedforthemeteringofcoldpotablewaterandhotwater—Part2:

Testmethod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除了引用JJG162所规定的术语外,本规程还引用下列术语。

3.1.1 流量时间法 flowrate-timemethod
在检定过程中流经水表的水量通过流量和时间的测量结果来确定,可以通过在规定

的时间内进行一次或多次流量的重复测量来实现。但要避免在试验开始和结束时的非恒

定流量区进行瞬时流量测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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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水表温度等级 metertemperatureclass
水表中根据所适用的水温最高值和最低值所制定的等级,以字母T和水温特性值

的数字表示。
注:如T90代表最低工作温度为0.1℃、最高为90℃的热水水表工作范围,T30/130代表最低

工作温度为30℃、最高为130℃的热水水表工作范围。

3.1.3 辅助装置 ancillarydevice
用于执行某一特定功能,直接参与产生、传输或显示测量结果的装置。主要有以下

几种:

a)调零装置;

b)价格指示装置;

c)重复指示装置;

d)打印装置;

e)存储装置;

f)税控装置;

g)预调装置;

h)自助装置;

i)流动传感器运动检测器 (可从指示装置中清晰看出);

j)远传读数装置 (永久或临时);

k)温度测量显示装置 (电子式)。

3.1.4 计量元件可更换式水表 meterwithexchangeablemetrologicalunit
包含了经过相同型式批准的连接接口和可更换测量元件的常用流量Q3≥16m3/h

的水表。

3.2 计量单位

(1)体积:立方米,符号m3。
(2)流量:立方米每小时或升每小时,符号m3/h或L/h。
(3)温度:摄氏度,℃。

4 概述

4.1 原理和结构组成

典型的热水表工作原理是采用叶轮式或螺翼式机械传感器,测量水流速,将流速信

号转换成转速信号输入计算器,积算出流过的热水体积并在指示装置上显示。热水表的

测量原理一般采用机械原理,也可采用电子或电磁原理。采用电子或电磁原理测量时,
可能采用转换器对信号进行转换。热水表可以安装辅助装置以检测、显示和传输水温等

信号。
热水表应至少包括测量传感器、计算器 (可包括调节或修正装置)、指示装置三个

部分,各部分可组为一体,也可以安装在不同位置。
热水表可以配备用于完成特定功能的辅助设备,如远传装置等。
采用电子或电磁原理测量的热水表 (如电磁水表、超声水表等)的具体工作原理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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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组成可以参考相同工作原理的流量计检定规程。

4.2 分类

4.2.1 按热水表的工作原理和组成结构,热水表一般可分机械式热水表和带电子装置

热水表。

4.2.2 带电子装置热水表是装备了电子装置以实现预定功能的热水表。带电子装置水

表包括配备了电子装置的机械式水表、基于电磁或电子测量原理工作的热水表。电子装

置包括流量信号转换和处理单元,并可附加存贮装置、预调装置等。
注:带电子装置水表所用的机械式水表一般称为基表。

4.2.3 热水表按温度等级分类及对应的工作水温范围见表1。
表1 热水表的温度等级

等级
最低允许工作水温

℃

最高允许工作水温

℃
备注

T70 0.1 70

T90 0.1 90

T130 0.1 130

T30/70 30 70

T30/90 30 90

T30/130 30 130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Q1、Q2、Q3、Q4 的值

5.1.1 热水表的流量特性由Q1、Q2、Q3、Q4 确定。

5.1.2 热水表应按Q3 (以m3/h为单位)和Q3/Q1 的比值标志。

5.1.3 常用流量Q3 值从下列值中选用:

     1     1.6     2.5     4     6.3
10 16 25 40 63
100 160 250 400 630
1000 1600 2500 4000 6300

以上值的单位为m3/h,并可以按系列向更高或更低值方向扩展。

5.1.4 量程比Q3/Q1 的比值从以下值中选择:

     40     50     63     80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800 1000

以上值可以按系列向更高值方向扩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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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Q1 可以用符号R表示,如R100表示Q3/Q1=100。

5.1.5 Q2/Q1 的比值一般应为1.6。
注:对Q3 超过16m3/h的热水表,Q2/Q1 也可为2.5、4、6.3。

5.1.6 Q4/Q3 的比值应为1.25。

5.2 准确度等级和最大允许误差

热水表的准确度等级分为1级、2级。
热水表在其工作水温范围内,按流量高区、低区确定其最大允许误差。热水表的设

计和制造应使热水表在其额定工作条件范围内的示值误差不超过5.2.1~5.2.3所规定

的最大允许误差。

5.2.1 1级热水表 (准确度等级为1级)
热水表的最大允许误差在高区 (Q2≤Q≤Q4)为±2%,低区 (Q1≤Q<Q2)为

±3%。

5.2.2 2级热水表 (准确度等级为2级)
热水表的最大允许误差在高区 (Q2≤Q≤Q4)为±3%,低区 (Q1≤Q<Q2)为

±5%。

5.2.3 组合式热水表和计量元件可更换式热水表的最大允许误差根据其准确度等级不

应超过5.2.1或5.2.2的规定值。

5.2.4 热水表的相对示值误差E 用百分数表示,并按式 (1)计算。

E=
Vi-Va

Va
×100% (1)

  式中:

Vi———指示体积,m3;

Va———实际体积,m3。

5.2.5 如果热水表可以计量反向流,则反向流期间的实际体积应从显示体积中减去反

向流体积,或者单独记录。正向流和反向流都应符合最大允许误差的要求。不同流向下

的常用流量和流量范围可以不同。
如果热水表不能计量反向流,则应能防止反向流,或者能承受意外反向流而不致造

成正向流计量性能发生任何下降或变化。

5.2.6 在热水表额定工作条件范围内温度和压力变化时,热水表应符合最大允许误差

的要求。

5.2.7 当流量为零时,热水表的积算读数应无变化。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材料和结构

6.1.1 热水表的制造材料应有足够的强度和耐用度,以满足热水表的使用要求。

6.1.2 热水表的制造材料应不受工作温度范围内水温变化的不利影响 (见6.4)。

6.1.3 热水表内所有接触水的零部件应采用通常认为是无毒、无污染、无生物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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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造。

6.1.4 整体热水表的制造材料应能抗内、外部腐蚀,或进行适当的表面防护处理。

6.1.5 热水表的指示装置应采用透明窗保护,还可配备一个合适的表盖作为辅助保护。

6.1.6 如果热水表指示装置透明窗内侧有可能形成冷凝,热水表应安装消除冷凝的

装置。

6.2 调整和修正

6.2.1 热水表可以安装调整装置和 (或)修正装置。

6.2.2 如果这些装置安装在热水表外,应采取封印措施 (见6.7)。

6.3 安装条件

6.3.1 热水表的安装应使其在正常条件下完全充满水。

6.3.2 如果热水表的准确度可能受到水中存在固体颗粒的影响,应配备过滤器,安装

在其进口或在上游管线。

6.3.3 如果热水表的准确度容易受到上游或下游管段的漩涡的影响 (如由于弯头、阀

门或泵引起的),应按制造商的规定安装足够长的直管段,安装 (或不安装)整直器,
以满足热水表的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6.3.4 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

制造厂应依据GB/T778.3规定的相关试验的结果,按照表2和表3的等级规定流

动剖面敏感度等级。
制造厂应详细说明需要使用的流动调整段,包括整直器和 (或)直管段,并将其作

为被检测的这一类热水表的辅助装置。
表2 对上游流速场不规则变化的敏感度等级 (U)

等级
必需的直管段

(×DN)
需要整直器

U0 0 否

U3 3 否

U5 5 否

U10 10 否

U15 15 否

U0S 0 是

U3S 3 是

U5S 5 是

U10S 10 是

  注:表中DN为热水表的标称口径,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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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2624112305

301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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